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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华电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重要子公司川财证券有限责任

公司被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决定的公告 

    本公司全体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

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

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 

一、 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基本情况 

中国华电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发

行人”）重要子公司川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川财证

券”）存在债券承销业务内部控制不完善，个别项目尽职调查不

充分，内核意见跟踪落实不到位，受托管理履职不足；个别资产

证券化项目存续期管理不到位，信息披露不到位等问题。 

上述行为违反了《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》（证监会令

第 113 号）第七条、第五十二条，《证券公司投资银行类业务内

部控制指引》（证监会公告〔2018〕6 号）第三条、第六十一条，

《证券公司及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管理规定》

（证监会公告〔2014〕49 号）第十三条的规定，按照《公司债券

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》第五十八条、《证券公司及基金管理公司

子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管理规定》第四十六条的规定。因此川财

证券被四川证监局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督管理措施。 

 



二、影响分析 

川财证券在接到警示函的处罚后立刻加紧内部整改工作，本

次事件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管理、生产经营、偿债能力等产生不利

影响。 

特此公告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 

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中国华电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重要子公

司川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被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决定的公告》

之盖章页） 

 

 

 

中国华电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

年  月  日 


